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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2月起，余某、林某

等人组织人员遥控无人机将绳

线固定在两岸较为坚固的树木

等锚定点后，形成“飞线”走私

通道，由预先安排在香港境内

边界处的人员利用电机传动和

深港两地的地势差将手机滑运

走私入境。

深圳境内的人员接收走私

入境的手机后，利用在境内架设

的多段“飞线”线缆将货物运至

某小区停车场。2020年 12月至

2021年 4月，余某等人组织人员

以上述飞线方式走私手机入境，

经海关计核，累计涉嫌偷逃应缴

税款人民币5000万余元。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效

判决认为，被告人余某等人无视

国家法律，逃避海关监管，走私

普通货物入境，其行为均已构成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结合余

某等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

用，以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判

处余某等人有期徒刑十年至一

年不等，并判处罚金。

法院认为，近年来，不法分子

为牟暴利不断翻新走私手法，呈

现“海陆空”立体模式。除了传统

通过船只从海上、水上走私，通关

时隐匿夹带外，还逐渐发展出利

用地下通道进行“地下战”式走

私，利用界河两岸楼房、树木架设

高空飞线，使用无人机、滑轮等新

手法。该案被告人即是利用无人

机在深港边境区域架设“飞线”进

行空中走私。人民法院表示要依

法惩处此类走私犯罪行为，警示

不法分子不管使用何种犯罪手段

牟取利益，都必将受到法律惩处。

十大平台惩戒
“好评返现”涉事商家

记者从省消委会获悉，近日，调查涉及的十个网络交

易平台，包括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西瓜视频、快手、

小红书、微店、美团、饿了么，分别向广东省消委会反馈了

整改落实情况。

根据反馈情况，各平台高度重视消委会的调查和意

见，针对调查发现存在“好评返现”的商家及问题线索，

均采取了有力有效的措施，在督促整改的同时，通过警

告、扣分、扣除违约金、删除涉事订单、强制考试、流量降

权等多种方式，对涉事商家进行惩戒，警示商家诚信守

法、合规经营。部分平台还举一反三开展全面自查，并

据此建立加强管理长效化机制，如拼多多将“返现卡”

“好评卡”等词语作为搜索关键词进行全面排查和甄别，

下架相关商品链接；快手则为遇到“好评返现”的消费者

提供退货、退款、赔付等服务；小红书加强普法宣传，并

进一步完善商家诚信经营积分制度；饿了么给全省商家

发出有关“好评返现”违规行为的通知等。

“好评返现”违反诚信市场原则，扰乱消费环境，

侵害消费者权益，广东省消委会将持续加强相关问

题监督。但“好评返现”存在时间长，覆盖领域广，该

问题治理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广东省消委会呼吁

网络交易平台切实承担起主体责任，加强日常监督

检查，强化惩戒引导，规范商家经营行为；广大经营

者认真落实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切实增强诚信守法

意识，通过提升商品服务品质，以口碑和信誉换取消

费者的真正“好评”；广大消费者自觉抵制“好评返

现”，同时积极揭露举报不良商家行为，当好网购信用

的维护者，为维护安全放心消费环境贡献力量。

利用无人机架设高空飞线走私
广东省高院发布打击走私犯罪典型案例

近年来，不法分子为牟暴利不断翻新走私手法，呈现“海陆空”立体模式。近日，广东
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了一批打击走私犯罪典型案例，揭露了通过跨境电商刷单、利用离岛
免税政策进行“套代购”、利用无人机架设“飞线”进行空中走私等套路。

■新快报记者 高京 杨喜茵 通讯员 曾洁赟 黄意轩

2018 年 11 月至 2020 年 5 月，熊某、陈某、

向某等人为获取非法利益，制作虚假的订单、

物流、支付信息，使其符合跨境电商平台“三单

一致”的要求。再将本应以一般贸易方式或行

邮物品申报进口的护肤品、化妆品等货物，通

过多个跨境电商平台零售进口的渠道走私进

口逃避正常缴税。经核定，熊某等人走私普通

货物、物品偷逃税款达2000万余元。

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熊某、

陈某、向某等人违反海关法规，非法走私货物、

物品，其行为均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分

别对熊某等人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至两年不

等，并判处罚金。该案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二审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表示，近年来，不法分子利用行业监

管漏洞实施跨境电商类走私犯罪易发多发。

根据商务部、海关总署等六部门发布的《关于

完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监管有关工作的

通知》要求，与海关联网的跨境电商企业、跨

境电商平台及支付、物流企业均应当向海关

实时传输施加电子签名的跨境电商零售进

口交易、支付、物流电子数据。现实中，一些

不法分子为牟取利益，利用跨境电商零售进

口税费优惠政策，采取伪造“三单”信息的方

式，将本应以一般贸易或行邮物品进口的货

物、物品伪装成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货物、物

品申报进口，逃避海关监管，给国家造成巨

大的税收损失，应以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

予以惩处。

2020年至2021年，唐某通过

多个社交媒体发布海南离岛免税

商品的信息招揽客户，整理客户购

物清单后招募“水客头”组织“水客”

前往海南带货，利用他人离岛免税

额度购买免税商品后转售牟利。

经统计，被告人唐某累计套

购免税商品 375万余元，涉嫌偷

逃税款85万余元。

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

判决认为，被告人唐某为牟取非

法利益，利用海南离岛免税政

策，组织“水客”套购海南免税商

品后转售，偷逃应缴税款数额巨

大，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

依法判处被告人唐某有期徒刑

三年，并判处罚金。

法院表示，离岛免税“套代

购”是一种新型走私违法犯罪行

为。根据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

总局发布的《关于海南岛旅客免

税购物政策的公告》规定，已经购

买的离岛免税商品属于消费者个

人使用的最终商品，不得进入国

内市场二次销售。不法分子利用

国家对海南离岛免税政策组织

“水客”套购免税商品后进行二次

销售，严重扰乱海关监管秩序和

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应以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予以惩处。

利用跨境电商平台“刷单”
套路2 私用离岛免税“套代购”走私

套路3 深港边境架设“飞线”空中走私

■VCG供图

■新快报记者 王 彤
通讯员 粤消宣

“客服频频骚扰要好评”“晒图评论要走心”
“下单只能看差评”……在互联网时代，“好评返
现”成为商家提升业绩的手段，然而这既违反了
相关法律法规，也侵犯了消费者合法权益。今年
9月-10月，广东省消委会组织开展了“好评返
现”调查。问卷调查结果显示，92.8%的受访者
表示在日常消费中遇到过“好评返现”现象。


